	商業登記申請統一編號 
	
	
	
	
	
	
	
	
	
	保存年限
	

	受理日期
	年      月     日
	
	檔號
	

	南 投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案 件 審 核 表

	商業登記名稱
	
	負責人姓名
	

	商業所在地
	南投縣      鄉鎮市       村里      街路     段      巷    弄        號   樓

	申請登記事項
	   □設立   □變更     □停業     □ 復業    □ 歇業

	審 核 單 位
	審核意見:符合者記「 V 」，不合者記「 X 」併敘明原因，無需審核者

記「 / 」
	初審
結果
	複審結果
	審查  意見

	工商管理科
	 1.行號名稱無相同已登記經營相同類業務商號之名稱。
	
	
	

	
	 2.申請書填寫正確，附件齊全。
	
	
	

	
	 3.已附負責人及關係人身分證影本或戶籍謄本乙份。
	
	
	

	
	 4.印鑑查核相符。
	
	
	

	
	 5.原使用印鑑遺失者，檢附印鑑遺失切結書。
	
	
	

	
	 6.建物所有權狀影本，得以最近一期房屋稅單影本代之。 
	
	
	

	
	 7.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正本或租賃契約影本。
	
	
	

	
	 8.屬於特許業務者，已附特許機關之證明文件。
	
	
	

	
	 9.資本額25萬以上.須檢附資本額證明。
	
	
	

	
	10.限制行為能力人經法代理人之允許，獨立登記或為合夥人者，

   已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，併附有法定代理人證件。
	
	
	

	
	11.轉讓登記附轉讓契約書副本乙份。
	
	
	

	
	12.分支機構辦理登記者，已檢附總機構商業登記影本乙份。
	
	
	

	
	13.合夥組織者已附合夥契約正本一份。
	
	
	

	
	14.合夥組織申請變更登記，已附全體合夥人之同意書副本乙份；

   合夥人有變更者，已附合夥契約副本乙份。
	
	
	

	
	15.繼承登記已附被繼承人全戶戶籍謄本、稽徵機關核發之證明（稅款
   繳清證明、同意移轉證明書、免稅證明書或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）
   及其他證明繼承文件（繼承系統表及繼承協議書）各乙份。
	
	
	

	
	16.商業登記為民服務提示單。
	
	
	

	
	17.是否已繳交各項規費如下：

□（1）登記費1000元（郵政匯票號碼）：

□（2）抄錄費300元（郵政匯票號碼）：

□（3）登記費現金1000元
	
	
	

	審核結果
	(初審人員核章)

	第四層決行

	承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決行

	


	   投府建工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


[image: image1.emf]
(1) 現場送件者請等候10-20分鐘承辦人員審核結果告知再離開

(2) 當日審核案件隔日       即發文
(3) 指定郵寄地址請在 申請書右上方填寫
